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菏民〔2020〕33号 

 
关于发布菏泽市基本养老公共服务清单的 

通    知 
 

各县区民政局、人民法院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教育局、司法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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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文旅局、卫计局、体育局、税

务局、医疗保障局： 

根据《关于发布山东省基本养老公共服务清单的通知》（鲁

民〔2020〕20 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通

知》（菏政办发〔2020〕1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现有政策规定，

制定了《菏泽市基本养老公共服务清单》，现予发布，并就建

立健全基本养老公共服务清单制度提出如下要求： 

一、全面建立基本养老公共服务清单发布制度。各县区要

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、养老服务需求等实际，对照省、市级

发布的服务清单，按照菏政办发〔2020〕1号文件要求和县级清

单必须涵盖省、市级清单项目的原则，进一步细化清单项目，

明确服务对象、服务标准和支出责任，于 2020年 6 月底前，制

定并发布县级基本养老公共服务清单。  

二、科学合理制定基本养老公共服务清单项目。各县区在

制定基本养老公共服务清单时，要合理确定基本养老公共服务

供给对象，明确各级责任，并结合当地实际，切实优化基本养

老公共服务供给方式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

等形式，适当提高补贴标准、拓展服务项目，有效满足老年人

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。 

三、建立健全基本养老公共服务清单动态管理机制。各县

区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、老年人养老需求和有关政策规定，适

时调整清单项目，及时公开发布。鼓励有条件的地方，建立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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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养老公共服务清单年度发布制度。 

四、有效推动基本养老公共服务清单项目落实。各县区要

加强对清单落实情况的指导监督，优化服务流程，提高服务效

率，确保清单项目落实到位。要加快推进老年人需求评估、养

老服务设施等级评定等工作，加强评估结果应用，逐步实现评

估结果与基本养老公共服务供给标准、扶持政策挂钩，不断提

高基本养老公共服务供给水平。 

 

附件：菏泽市基本养老公共服务清单 

 

 

          菏泽市民政局             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

 

 

 

菏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     菏泽市教育局 

 

 

 

菏泽市司法局              菏泽市财政局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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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  菏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 

  

 

菏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     菏泽市交通运输局 

 

 

 

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          菏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 

      

 

        菏泽市体育局          国家税务总局菏泽市税务局 

 

 

 

菏泽市医疗保障局  

2020 年 6月 19日 

 

菏泽市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月 19日印发 




